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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发〔2013〕11 号 

 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
关于印发海淀区 2013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 

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 
 

各镇政府、街道（地区）办事处，各委、办、局，区属各单位： 

《海淀区 2013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计划》已经市

国土资源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规划委审核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

2013 年 3 月 14 日 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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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淀区 2013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 
用地土地供应计划 

 
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“十八大”精神，按照市国土

资源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规划委《关于印发北京市保障性安居

工程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京国土调〔2013〕

34 号）要求，结合海淀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十二五”规划、

《北京市海淀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－2020 年）》《北京市

海淀区 2013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》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下达

的海淀区 2013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指标，特制定本计划。 

一、计划指标 
（一）总量 
2013 年海淀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计划落实总量 49.85 公

顷，其中计划新增供应 35.30 公顷；收购、趸租、租金补贴、集

体土地建租赁房方式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10.40 公顷；历年

已供未开工等方式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4.15 公顷。 

（二）用地结构 
2013 年海淀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计划新增供应总量中公

租房用地 9.05 公顷，定向安置房用地 26.25 公顷；收购、趸租、

租金补贴、集体土地建租赁房中公租房用地 10.40 公顷；历年已

供未开工等方式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总量中公租房用地0.17

公顷，定向安置房用地 3.98 公顷。 

海淀区 2013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计划用途结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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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单位：公顷） 

 合计
公租房(含廉租房) 

用地 

定向安置房 

用地 

新增用地 35.30 9.05 26.25 

收购、趸租、租金补贴、集体土地建租赁房 10.40 10.40 - 

历年已供未开工 4.15 0.17 3.98 

备注：本表为 2013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需求落实量，未含预结转至后续年度公租房 6.4
公顷，定向安置房 21.5 公顷。 

二、执行措施 
区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做好 2013 年度保障

性安居工程用地土地供应计划实施工作。 

一是要从保增长、促民生、保稳定的政治高度出发，充分认

识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土地供应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增强保障性安

居工程用地土地供应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确保这项民生工程落到

实处。 

二是加大工作力度，进一步完善相关部门实施计划的联动机

制。做好主动服务，定期协调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，对保障性

安居工程项目加快审批、优先安排，全力推进计划实施。 

三是加强计划的动态跟踪管理，区相关部门应及时总结计划

执行情况，对因特殊原因影响供应计划安排的，应及时做好计划

调整工作。 

三、本计划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 
 
 

海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3 月 14 日印发 


